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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滾球場使用條件 

 

1. 使用設施前，個人及團體租用者須出示有效的發票副本及資格證明(如需)，以供查核和

登記。 

 

2. 當登記時，若租用者姓名或相關證明文件與預訂時所提供的資料不符，而又未能提供合

理解釋，有關人士將不獲准使用已租訂設施。 

 

3. 一般而言，租用者可在租訂時段開始前 15 分鐘登記取場，並可一次過登記所有已租訂的

相連時段。 

 

4. 本營接受一般個人及團體租用草地滾球場地，8 歲或以上小童由成人陪同亦可使用草

場。 

 

5. 租用者不得分租或轉租予其他人士或團體。 

 

6. 除非事先獲得營地職員批准，否則租用用途須與申請表格內列明之租用目的相符，在任

何情況下均不能違反法例。另外，租用者須要持有有關舉辦該活動之證書或認可文件，

例如：由中國香港草地滾球總會發出的證書等。 

 

7. 只有獲准打滾球的使用者才可在草地上逗留。在任何時候，每條球道只准最多八名使用

者在草地上打滾球或逗留。 

 

8. 租用者不得把球扔下或投擲在草地上。 

 

9. 租用者不得不斷在同一位置發球。地墊應移放在草地上的不同位置，以減低草地損耗。 

 

10. 所有租用者均須穿着合適的服裝和運動鞋，例如: 租用者在草地上逗留時必須穿着乾淨

的滑底平跟鞋，並須使用合適的器材、所需保護裝備，以及遵守有關運動／活動的所有

安全規則和使用條件。 

 

11. 飲食應在草場四周進行，草場上不准飲食及營地範圍內嚴禁吸煙及飲酒。 

 

12. 所租訂段節／時間結束後，所有使用者必須離開活動範圍，並須同時交還一切租用／借

用的器材。 

 

13. 租用者只可以使用已租用的場地、設備及設施，並有責任在使用後還原所有場地、設備

及設施至原來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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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租用者應小心及正確使用相關場地及設施，不得變更、改裝、加裝及外置任何物件。如

有損毀，破壞或遺失，必須賠償因修理或更換該部份而支付的費用。 

 

15. 租用者須在交還租用場地前將全部所屬物件，包括裝飾、宣傳及包裝物品搬走。廢物須

用膠袋裝好並棄置於指定地點，若本營認為需要進行額外清潔，有關費用一概由租用者

負責。 

 

16. 租用者必須於使用場地前繳交所有租用場地／訂營費用，否則本營有權取消申請，並將

有關時段安排予其他申請者。 

 

17. 更改／取消租用 

A.個人租用 

甲、個人租用者更改已確認的租用日期、時段或設施，將視作取消租訂，個人租用者因

任何原因取消租訂將不設退款。個人租用者更改已確認的人數亦不獲退款。 

乙、任何後加的草場時段、球道、人數或營地設施將在現場以電子支付(八達通)後才能

使用。 

丙、如因惡劣天氣影響未能使用場地或入營（請參考惡劣天氣安排），租用者須於租用

日期後一個月內以電郵/傳真申請退款，逾期申請作自動放棄論。 

丁、除訂明之退款百份比所計算出之退款外，本營恕不負責因任何原因需取消租用所引

起之任何損失。 

 

B.團體租用 

戊、租用者如需更改租用日期、時段或設施，需於租用日至少 10 天前以電郵/傳真通知

本會，否則可能不被受理。 

己、取消租用場地退款安排：  

        不少於 30 天: 總額 50%                  少於 30 天以下: 不設退款 

庚、如因惡劣天氣影響未能使用場地或入營（請參考惡劣天氣安排），租用者須於租用

日期後一個月內以電郵/傳真申請退款或更改租用日期，逾期申請作自動放棄論；更

改之租用日期，需為原定租用日期起計三個月內。 

辛、除訂明之退款百份比所計算出之退款外，本營恕不負責因任何原因需取消租用所引

起之任何損失。 

 

18. 租用者有責任為租用場地內舉辦的活動及參加者購買適合的保險，包括第三者保險等

等。租用者於場地內因舉辦的活動所引致的人身傷亡、財物損失或控訴，本營或者相關

機構概不負責。 

 

19. 事先未經營地職員批准，租用者不得在使用租訂設施期間安排任何公眾以觀眾身份進入

所租訂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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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視乎場地用途／活動性質，營地職員可基於公眾安全和管理方面的考慮因素，規定所租

訂設施的使用者人數上限。 

 

21. 本營保留一切權利，可拒絕／取消租訂安排而無須事先通知申請人，並可限制進入場地

的租用者及觀眾的人數，或任何理由拒絕任何人進場，以及加入其他有關使用康樂及體

育設施的條件。 

 

22. 在康樂營內不得有任何違法或不利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23. 租用者必須遵守本營地守則，如有違反，本營有權隨時終止租用者繼續使用場地及設

施，已繳費用恕不退還。 

 

惡劣天氣安排 

本營之草地滾球場屬室外範圍，在以下惡劣天氣情況將會關閉。。 

 

草地滾球場在下述情況將會關閉： 

a. 在租用時段前 2 小時或租用時段期間，發出黃色或以上暴雨警告、3 號或以上熱

帶氣旋警告信號； 

b. 球場表面嚴重積水； 

c. 營地職員實地詳細視察後，基於安全或草地保養理由，認為球場不宜使用。 

 

因草地滾球場關閉而須取消的預訂，租用者就未能使用的時段可獲安排更改時段或退

款。租用者請保留發出的發票/收據，以便辦理退款或申請補場手續。 

 

租用者必須遵從營地職員指示在安全情況下盡快離開草場，前往營地室內地方暫避，

並在安全的情況下自行安排離開營地。 

 

 

 草地滾球場 

  &  或以上警告 

租用時段前 2 小時發出 關閉 

租用時段期間發出 關閉 

政府公布 

「極端情況」 


